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院实验室工作年度考核办法

（杭电办【2008】241 号）

为客观公正评价学院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，更好地服务于教学、科研和学科建设大局，

特制订以下学院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年度量化考核办法。

基本分 100，其中客观分占 70％，主观分占 30％。

一、客观内容与考核方案（70 分）

客观部分由实验室运行、建设与发展、综合管理等三部分组成。本项总得分用x1表示。

内

容
名称 分值 内涵 / 计算公式 备注

实

验

室

运

行

总体运行 10 分

实验室运行正常，没有实验室安全事故；

统计报表上报及时、完整。

按规划正常运行得满分；其

它在 4分以下酌情计分；

实验教学
10 分

各学院按培养计划规定完成实验教学任务；
完成 95%以上得 10 分；

完成 85%以上得 5分；

其它得 2分。

建

设

与

发

展

队伍建设

7分
高级职称、高级工程师、博士等占实验室管理人员

比例

在参与实验室管理人员中

计 算 ， >60% 得 7 分 ；

其它得 4分；

8分 实验室专职工作人员、安全员及安全责任落实

坐班制得 8分；混合制得4

分；安全员没有落实、安全

责任书未签订此项不计分并

倒扣2分。

项目建设 5分

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与验收是否完成年度下达任

务；

开放共享信息平台按学校要求建设、刷新。

全 部 完 成 得 满 分 ；

完成 90%以上得 3分；

其它得 1分。

综

合

管

理

仪器设备完

好率；大型仪

器设备档案

管理

10 分 设备完好率，维修记录和大型仪器设备技术档案。

抽查计算，完好率>95%，得

10 分；完好率>85%，得 5

分。设备损坏，没有维修记

录或没有大型仪器设备档

案各扣 2分。

实验室开放

或大型设备

共享

10 分

工科类学院：

％
典型大型设备额定时数

典型大型设备工作时数
利用率 100×=

抽查3套估算学院大型设备

平均利用率，按比率排序，

前 3 名依次得 10~8 分；其

它得 4分。

非工科类学院：

％
人时数学院按培养计划承担的

实验室开放的人时数 100×
按比率排序，前 3名依次得

10~8分；其它得4分。

经费使用和

管理

5分
按项目计划进度使用实验室设备购置经费。

学院及时提供实验室维修保养经费。

经费使用达到计划的 90%以

上得 5分；

其它得零分。

政府采购预

算
5分 预算科学、上报及时

90%以上按预算执行，

得 5分；>80%，得 2分；

其它得 1分。



二、主观内容与考评方案 （30 分）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各学院主管领导，会同有关职能部门进行集体民主评议。主观

考评内容主要从实验室定位、发展理念，实验室规划、管理特色，工作经验，文化与安全，

对外开放或示范中心在管理、队伍、教学方面的改革示范性等方面综合汇报。各学院主管领

导根据以上内容提供年度总结，PPT 汇报。

主管副校长
5分

主管副校长评各个学院实验室总体工作分。

各个学院获得如下分值，最高为 5分，最低分 1分，

前三名分值依次为 5~3 分。

本项得分用 2x 表示

学校主管部门
5分

学校主管部门评各个学院实验室总体工作分。

各个学院获得如下分值，最高为 5分，最低分 1分，

前三名分值依次为 5~3 分。
本项得分用 3x 表示。

学院主管领导集

体评议

20 分

由学院主管院长给各个学院实验室总体工作评分。

各个学院获得如下分值。第一名为 20分、第二名为

19 分、依次排序，没有重复分。

学院集体评议按以下公式计

算平均得分，本项得分用 4x
表示。

参评学院总数

各学院评分之和
=4x

三、附加内容与计分方法

本项内容主要考评各类重要实验室建设成果。

评比年度获得各类等级示范中心或示范中心通过验收，校级 3 分、省级 5 分、国家级

10 分，不设上限。

实验室与企业或政府共建共享等；院级 1分、校级 3 分、省级 5 分、国家级 10 分，上

限为 10 分。

实验室建设管理与实验教学改革类文章，每篇 0.5 分，上限为 10 分。

实验室开放、仪器设备共享按财务收费计算，以 2 分/千元计，上限为 15 分。

实验室验收获得优秀或示范中心通过中期检查，校级 1 分、省部级 2 分、国家级 3分，

每学院就高原则选取一项计分，上限为 5 分。

纳入计分的成果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统一认定。不重复计分，按就高原则计算总分

5x ，不设上限。

四、学院实验室管理与建设年度工作总分

学院年度实验室工作绩效总得分按以下公式求和

∑++++= 54321 xxxxxx

各学院按总得分排序，取前三名提交学校，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分别进行奖励。在得分相

同的情况下，根据设备资产总额数区分，区分度为每超 20 万减 1 分。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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